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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存摺存款戶  
	委 託 聯 部 代 理 收 付 款
	申請書

	
	提款密碼、約定、解除、變更
	


	申請人填寫
	帳 號
	單   位
	帳             號
	戶      名
	

	
	
	
	
	
	

	
	備 註
	
	身分證字號
	

	一、申請人委託貴會聯部代理收付款，願遵守下面約定所載條款及貴會作業有關規定。
二、申請人自即日起□約定□解除□變更  上面密碼為提款密碼。
       此 致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經辦/驗印                   核章
存摺類存款戶委託聯部代理收付款約定書：
一、本存戶同意每次在貴會各營業單位提款時，應憑存摺、原留印鑑及填具本存戶提款密碼之取款條例辦理，否則貴會得拒絕付款。
二、貴會電腦連線作業系統故障時，本存戶之存提款應向原開戶單位辦理，在該期間內如向貴會申請掛失補發存摺時，貴會得暫停補發新存摺。
三、本存戶之存摺、印鑑掛失止付、印鑑更換、提款密碼變更、停用等應向原開戶單位申請並依有關規定辦理。 
四、本存戶之存摺、印鑑及提款密碼等應妥善保管及保密，如因遺失、被竊等在未向貴會辦妥掛失止
付，如遭他人冒領存款者一律視為存戶本人之提款，貴會概不負賠償責任。
五、本存戶如欲撤回或延期提示存在貴會各代理單位之票據或領回退票票據時，本存戶同意依照貴會規定經向原代理單位辦理。
六、本存戶申請存摺掛失，印鑑掛失或註銷本委託以後，限在原開戶單位辦理提款。
七、本申請及約定書未記載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貴會規定及一般金融慣例辦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編號：
 
                                                                                  106.03版
 交易代號： □約定2041       □解除2051      □變更2061


 項目代號：16聯會代付暗碼， 23自行提款暗碼(現金、轉帳)，26自行提款暗碼(現金)           (認證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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